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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从募集资金专户划扣诉讼纠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997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6月 12日公开发行了 2,4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4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22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38,780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6月 19日全部到位，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已进行验资并出具了《验证报告》（XYZH/2014A9018-10 号），募集资金已进行了专户

存储。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2017年 3月 23日已披露了 2016年底的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四个募集资金专户内募集资金余额为

192,284.70万元。 

二、法院从募集资金账户划扣的情况 

2017 年 5 月末，公司在与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四季青支行就募集资金账户进行月度对账时，

接到该行通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 5 月份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账户号

0200245319201118414）划扣诉讼纠纷款人民币 8,664,292.5 元（含诉讼纠纷款 8,469,728 元，

执行受理费 124,194.5 元、执行费 70,370 元）。获悉该事项后公司立即进行了核实，具体情况

如下： 

本次法院划扣款项涉及的诉讼事项为 2008 年青岛金天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诉航天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航天信息有限公司、青岛航天金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清算组的股东纠纷案，

不涉及任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年 6月作出（2015）民提字第 123号民事

判决，判决公司向青岛航天金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清算组支付 8,469,728 元。对于该判决，公

司已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208 条的规定于 2016 年 11 月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

院提出抗诉，目前正在审查程序中。 

该判决涉及的诉讼纠纷款项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从公司在中国工商银



行北京四季青支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划扣，将依据判决支付于青岛航天金穗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清算组。公司亦为青岛航天金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51%，将依法按

照持股比例享有清算组对清算资产的权益分配。 

此外，该诉讼事项被划扣的整体涉案金额 8,664,292.5 元，占 201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比例为 0.56%，占比较小，且系子公司清算中股东纠纷事项，因此该诉讼事项对公司

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对法院划扣募集资金的处理情况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度重视本次法院从募集资金账户划扣资金事宜，在获知该事项后的

第一时间进行了积极解决，截至公告日，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向募集资金账户全额补足了法院

划扣的款项，切实保障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严格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工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日 
 


